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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银龙预应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控股子公司现金分红款的提示性公告 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根据天津银龙预应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母公司”）

控股子公司河间市银龙轨道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银龙轨道”）的股东会决议，

银龙轨道以截止 2015年 12月 31日累计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按实际出资比例

进行分配，公司于近日收到现金分红款共计 2,460 万元。 

公司持有银龙轨道 82%股权，为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，

母公司报表按成本法对其核算，上述分红款将增加 2016 年度母公司报表利润，

本次利润分配对公司 2016 年合并报表利润无影响。 

特此公告。 

天津银龙预应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6年 3月 22日 


